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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8A_A5_c27_29441.htm 六、其他进出境货物 (一)过境、

转运、通运货物 1. 过境货物 （1） 过境货物是指从境外启运

，在我国境内不论是否换装运输工具，通过陆路运输，继续

运往境外的货物。 （2） 过境货物的范围： A：与我国有过

境货物协议的国家的过境货物；按有关协定准予过境 B：与

我国有铁路联运协议的国家收发货的过境货物；按有关协定

准予过境 C：同我国没有上述相关协议国家收发货的过境货

物应经国家经贸、运输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入境地海关备案

后准予过境 （3） 禁止过境货物的范围： A：来自或运往我

国停止或者禁止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货物； B：各种武器、

弹药、爆炸品及军需品（通过军事途径运输的除外）； C：

各种烈性毒药、麻醉品和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等毒

品； D：我国法律、法规禁止过境的其他货物物品。 （4） 

过境期限：6个月，经海关同意可延长个月 2. 转运货物 （1） 

转运货物：是指由境外启运，通过我国境内设立海关的地点

换装运输工具，而不通过境内陆路运输，继续运往境外的货

物。 （2） 手续：载有转运货物的运输工具进境后承运人在

《进口载货清单》上注明转运货物的名称、数量起运地和到

达地，并向主管海关申报进境，经海关同意后在指定地点换

装运输工具，在规定的时间内运送出境。 （3） 期限：必须

在3个月内办理海关有关手续并转运出境，超出3个月的海关

按规定提取变卖处理 3. 通运货物 （1） 通运货物：是指由境

外起启运，由船舶、航空器进境并由原运输工具载运出境的



货物。 （2） 手续：运输工具负责人提交注明通运货物名称

和数量的《船舶进口报告书》或者国际民航机使用的《进口

载货舱单》向进境地海关申报，海关对通运货物予以核查，

并监管货物实际离境。 （二）进出境快件 1. 快件是指进出境

快件营运人,以向客户承诺的快速商业运作方式承揽、承运的

进出境货物、物品。 2. 进出境快件的申报 （1） 文件类：提

交《KJ1报关单》、总运单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2） 个

人物品类：提交《个人物品报关单》，每一进境快件的分运

单、经营人的身份证影印件和其他单证； （3） 货物类进境

快件报关： A：关税额在50元以下的货物和海关规定准予免

税的货样、广告品，提交《KJ2报关单》、每一进境快件的分

运单、发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B：应予征税的货样、

广告品提交《KJ3报关单》、每一进境快件的分运单、发票和

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C：其他货物类进境快件一律按进口

货物报关程序报关。 （4） 货物类出境快件报关： A：货样

、广告品，提交《KJ2报关单》、每一进境快件的分运单、发

票和海关需要的其他单证。 B：其他货物类进境快件一律按

出口货物报关程序报关。 进境快件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

起14天内，出境快件在运输工具离境3小时之前，应当向海关

申报。 （三）无代价抵偿货物 1. 无代价抵偿货物是指进口货

物在征税或免税放行后，发现货物有残损、短少或品质不良

，而由境外承运人、发货人或保险公司免费补偿或更换的同

类货物。 2. 基本特征： （1） 是执行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损害

赔偿； （2） 海关对原申报进口的货物已经放行； （3） 抵

偿货物是指对损坏部分或短缺部分进行赔偿。 3. 报关程序 

（1） 不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的无代价抵偿货物的报关



程序：收货人凭原进口货物的报关单、税款缴纳凭证、索赔

协议和商检证书向海关申报； （2） 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商

品的无代价抵偿货物的报关程序：同上一致，但是如与进口

的货物在品名、数量、价值及贸易性质等方面完全一致的，

可以在原进口货物已经退运出口的条件下免领有关进口许可

证件免税放行。如原进口货物未退运出境或者无法提供相应

单证说明原进口货物已经退运出境的，则应补办相关进口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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